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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7_BB_BC_E5_c41_245193.htm 近几年来，项目法

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我国建设

领域里得到了较全面的贯彻和落实，特别是突出了项目法人

在工程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中心地位，但毕竟项目法人在我

国兴起时间不长，在推行项目法人制的实际工作中，有一些

问题很值得研究。 。 项目法人首先应当而且必须是法人。法

人是什么？法人是与公民相对的另一类重要的民事主体。我

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力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依据法人

性质和职能的不同，法人又有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

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之分。这些法人都有可

能成为项目法人。 项目法人是工程建设领域的一个专用名词

，是工程建设项目法定责任人的简称，系指具有法人资格和

地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设立或认定，对建设工程项目

负有法定责任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也就是说，法人必须经过

一定合法程度才有可能成为项目法人。这里所说的一定合法

程度包括通过行政指定、委托或招标竞争产生项目法人，并

履行法定手续以确立项目法人法定地位。应该说这是项目法

人概念的本意和特定涵义，是狭义的项目法人。而近几年在

实际工作中已经将项目法人的概念作了引伸，普遍将一般项

目建设单位（业主或投资主体）称之为项目法人；这类项目

法人虽然未经谁来指定、委托，也不是竞标所产生，但其依

据法律法规对项目负有相应的法定责任，也就是说处在项目



法人的地位。所以，广义的项目法人，包括经过一定合法程

度产生的项目法人和自然存在而对工程项目建设承担法定责

任的项目法人。 以项目法人方式组织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

建设实施与管理是一种国际惯例，特别是政府工程一般都采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在我国，这些年来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

以及各种公共工程，基本上都是采用项目法人方式实施建设

的。其所以备受推崇，除了项目法人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法

定资格能力以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与项目投资

方或业主建立责、权、利明确而清晰的经济责任关系。但什

么样的法人才能担任项目法人，这就有一个项目法人资格的

考核认定问题。一般来说，项目法人单位的人员素质、内部

组织机构必须能够满足工程建设管理和技术上的要求，而项

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除了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业务素质和

组织领导能力以外，还要具备项目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由

于工程规模、专业特点的不同和技术难度的差异,对组织领导

和管理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对项目法人资格应当实行分级

管理。 以行政指定或委托项目法人，要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

工程的具体情况来设定项目法人基本条件，并对拟议中的项

目法人进行严格审查和全面考核，尤其应注重考查其以往从

事同类型项目管理的业绩和经验，明确其责、权和义务并让

其作出承诺，以保证项目建设的成功。以行政指定或委托项

目法人的做法一般只能适用于某些特殊工程。这些年有些地

方政府工程直接责成或委托企（事）业法人单位代建并与之

签订项目法人责任书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行政指定项目法人

。相对来看，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实行项目法人招标，往往更

能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不久前北京市政府授权该市计委代



行招标人职责，对2008年奥运会场及相关设施工程的项目法

人招标并取得成功的事实，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由项目

法人到项目法人制，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

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历史必然。比较完整、系统而严肃地提

出项目法人制并加以精辟表述，始见于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

颁发的《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针对当

时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忽视工程质量，违反建设程序，执

法监督不力，建筑市场混乱，腐败现象严重，以致恶性事故

频发，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的严竣形势，国

务院办公厅这一通知就如何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要建立项目法人责

任制,并将之置于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之前

，合称工程建设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国务院通知虽然针对

的是各类基础设施工程，但它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要求，同

样适用于各类建筑工程尤其是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法人制

的提出、建立和推行，首次通过工程建设管理的国家制度，

将项目法人置于特别的法定地位。 如何正确理解项目法人制

的实质？首先，工程建设要形成一套由项目法人担负相应责

任的制度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其次，任何工程建设都必

须有明确的项目法人，而且应当担负起规定的工作责任；第

三，项目法人依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项目

法人不尽职尽责要受到检查和处理，如有违法违规行为还将

视情节轻重和问题严重程度依法受到追究。以项目法人制来

约束从而规范项目法人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和

要害。事实上，建设管理的“四制”在具体工程项目上能否

得以贯彻执行，一定意义上讲主要取决于项目法人。 项目法



人制要求项目法人按规定承担相应的工作责任，一般认为主

要有七个方面：项目策划与前期准备，资金筹措，组织实施

工程建设，竣工投产运行或验收，债务偿还，资产管理，资

产的保值增值。显然，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在这类项目法人的

责任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作为投资者代表单纯负责组

织实施工程建设的项目法人，只能称作建设阶段的项目法人

。有些政府工程指定有一定资质和经验的企（事）业法人，

仅仅只负责工程项目的代建而不负责筹资，工程竣工后向政

府指定的接收单位移交，这是比较典型的建设阶段项目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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